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十二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朝阳市交办第三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见下表）。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十二批   2026年6月19日）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已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1
（1）

X3LN202
6060801
02

对受理编号
X3LN202605130102不满意，
存在以下异议。1.举报人认
为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
局应予回避。2.矿山治理项
目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
办理相关手续，施可丰企业
实质是违法排放固废，存在
（1）无合法环保评估、占地
、建设、排放等手续；（2）  
未严格履行矿坑回填、充填
、土地利用污染控制强制性
要求；（3）无监测井，虚假
验收，违法排放，未经处理
的磷石膏；（4）不符合矿山
修复、矿坑回填、防渗、  地
下水、土壤、封场的强制性
标准；（5）不符合矿山生态
修复 矿坑回填堆放磷石膏专
用执行标准（6）花果山堆场
未履 行环评与建设核心标准
。3.遗漏如下问题：辽宁施
可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在本
公司厂区内部磷石膏堆厂、
租赁原北鑫矿业内部堆 厂，
存在 (1）未建设监测井；
（2）未落实环评要求的环保
设 施“三同时”（环保设计
、同时施工、竣工验收）制
度；（3） 多年虚假环保监
测数据；（4）堆放场所建设
不符合规定、库容存在严重
超标；（5）施可丰企业在运
输磷石膏固废过程中存在违
规等问题。

朝阳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由省生态环境厅调查核实。经查：
问题一：
为保证核查工作客观公正，杜绝属地监管干预，本次核查
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组织实施，协调朝阳市生态环境局调
取环评批复、基础台账等档案资料。
问题二：
1.关于“项目无合法环保评估、占地、建设、排放等手续”
问题的核实情况。企业利用北票市西官营镇韩杖子村与山
嘴村交界的小于沟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坑，将磷石膏作为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项目的回填物。该项目按照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第Ⅱ类场设计建设，2024年4月取得
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关于王杖子铁矿小于沟采区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朝北环审〔2024〕3号），2024年12月开工建设，2026年
2月完成自主验收。
2.关于“未严格履行矿坑回填、充填、土地利用污染控制强
制性要求”问题的核实情况。项目施工按照环评及批复要
求，回填前完成采坑基底平整、防渗隔离层铺设，配套导
排、收集、处置系统；采用分层分段规范充填，严格控制
磷石膏回填厚度、压实标准。入场磷石膏定期进行检测，

均符合第Ⅱ类工业固废填埋场入场标准。
3.关于“项目无监测井，存在虚假验收，违法排放未经处理
的磷石膏”问题的核实情况。工程建设单位于2025年10月
建设2座监测井，另利用矿区原有取水井作为监测井，共设
置3处地下水监测点位。项目于2026年2月组织环保自主验
收，未发现虚假验收情形；辽宁施可丰配套磷石膏无害化
处理项目，采用熟石灰水洗工艺，对磷石膏进行中和降酸
、水溶性有害杂质固化处理。项目执行入场检测制度，每
月对进场磷石膏进行抽测，检测结果符合Ⅱ类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入场要求后入场回填，未发现违法排放未经处理的
磷石膏问题。

部分属
实

辽宁施可丰新型肥
料有限公司依法依
规经营；规范企业
一般工业固废利用
处置。

由省生态环境厅指导朝阳市生态环境
局强化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

阶段性办
结

无

kylin
kylin:
X3LN202606080102朝阳转省直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已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1
（2）

X3LN202
6060801
02

对受理编号
X3LN202605130102不满意，
存在以下异议。1.举报人认
为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
局应予回避。2.矿山治理项
目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
办理相关手续，施可丰企业
实质是违法排放固废，存在
（1）无合法环保评估、占地
、建设、排放等手续；（2）  
未严格履行矿坑回填、充填
、土地利用污染控制强制性
要求；（3）无监测井，虚假
验收，违法排放，未经处理
的磷石膏；（4）不符合矿山
修复、矿坑回填、防渗、  地
下水、土壤、封场的强制性
标准；（5）不符合矿山生态
修复 矿坑回填堆放磷石膏专
用执行标准（6）花果山堆场
未履 行环评与建设核心标准
。3.遗漏如下问题：辽宁施
可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在本
公司厂区内部磷石膏堆厂、
租赁原北鑫矿业内部堆 厂，
存在 (1）未建设监测井；
（2）未落实环评要求的环保
设 施“三同时”（环保设计
、同时施工、竣工验收）制
度；（3） 多年虚假环保监
测数据；（4）堆放场所建设
不符合规定、库容存在严重
超标；（5）施可丰企业在运
输磷石膏固废过程中存在违
规等问题。

朝阳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4.关于“项目不符合矿山修复、矿坑回填、防渗、地下水、
土壤、封场的强制性标准”问题的核实情况。项目施工按
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回填前完成采坑基底平整、防渗隔离
层铺设，配套导排、收集、处置系统；采用分层分段规范
充填，严格控制磷石膏回填厚度、压实标准；按环评要求
开展地下水、土壤监测。
5.关于“不符合矿山生态修复矿坑回填堆放磷石膏专用执行
标准” 问题的核实情况。该项目2024年4月29日获得环评批
复，2024年12月开工建设，项目建设阶段《磷石膏利用和
无害化贮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415-2025）尚未发
布，项目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9-2020）建设运行。
6.关于“花果山堆场未履行环评与建设核心标准” 问题的
核实情况。花果山堆场即前述王杖子铁矿小于沟采区矿山
修复回填项目，该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环保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已完成环保自主验收。
问题三：
1.厂区自有磷石膏堆场核查情况。
（1）地下水监测井建设：堆场已建成3座地下水监测井，
按规范定期开展地下水采样监测。
（2）环保“三同时”落实情况：堆场为《辽宁施可丰100
万t/a稳定性长效磷复肥项目》配套设施，环评于2015年9月
28日由北票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部门批复，堆场防渗、淋
溶水收集等环保设施分别于2018年3月、2021年3月完成环
保竣工验收，已落实“三同时”制度。
（3）多年虚假环保监测数据：企业按季度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开展地下水、土壤监测。下一步调取多年企业监测报
告，核查是否存在虚假环保监测数据，并于2026年7月16日
前完成监测数据核查工作。

部分属
实

辽宁施可丰新型肥
料有限公司依法依
规经营；规范企业
一般工业固废利用
处置。

由省生态环境厅指导朝阳市生态环境
局强化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

阶段性办
结

无

kylin
kylin:
X3LN202606080102朝阳转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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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已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1
（3）

X3LN202
6060801
02

对受理编号
X3LN202605130102不满意，
存在以下异议。1.举报人认
为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
局应予回避。2.矿山治理项
目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
办理相关手续，施可丰企业
实质是违法排放固废，存在
（1）无合法环保评估、占地
、建设、排放等手续；（2）  
未严格履行矿坑回填、充填
、土地利用污染控制强制性
要求；（3）无监测井，虚假
验收，违法排放，未经处理
的磷石膏；（4）不符合矿山
修复、矿坑回填、防渗、  地
下水、土壤、封场的强制性
标准；（5）不符合矿山生态
修复 矿坑回填堆放磷石膏专
用执行标准（6）花果山堆场
未履 行环评与建设核心标准
。3.遗漏如下问题：辽宁施
可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在本
公司厂区内部磷石膏堆厂、
租赁原北鑫矿业内部堆 厂，
存在 (1）未建设监测井；
（2）未落实环评要求的环保
设 施“三同时”（环保设计
、同时施工、竣工验收）制
度；（3） 多年虚假环保监
测数据；（4）堆放场所建设
不符合规定、库容存在严重
超标；（5）施可丰企业在运
输磷石膏固废过程中存在违
规等问题。

朝阳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4）堆场建设规范及库容管控：堆场配套规范建设复合土

工膜防渗层、导流沟、渗滤液收集池，占地约150亩，总
库容204万m³，最大设计存放量270万吨。当前厂区堆存
量158万吨，未超出设计最大库容。

（5）举报反映运输过程存在违规问题核查说明：企业建立
转运台账，未发现违规运输问题。
2.租赁原北鑫矿业磷石膏暂存场核查情况
（1）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该堆场自2026年5月23日开工

建设地下水监测井，现已建成3座监测井。
（2）环保“三同时”落实情况：企业磷石膏暂存堆放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号：北开环审〔2023〕第2号）

由朝阳北票经济开发区审批服务局于2023年3月13日予以
批复。2026年6月组织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落实环评批复及环保“三同时”相关要求。

（3）多年虚假环保监测数据：企业按季度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开展地下水、土壤监测。下一步调取多年企业监测报
告，核查是否存在虚假环保监测数据，并于2026年7月16
日前完成监测数据核查工作。
（4）堆场建设规范及库容管控：企业租赁原北鑫矿业院内

场地用于磷石膏暂存堆放，该地块为工业用地，占地面积
52000平方米。堆场采用复合土工膜全苫盖，建设有导流
沟，渗滤液收集池，堆场设计最大总暂存量为151万吨，
现堆存量约145万吨。未超出设计最大库容。

（5）举报反映运输过程存在违规问题核查说明：企业建立
转运台账，未发现违规运输问题。

部分属
实

辽宁施可丰新型肥
料有限公司依法依
规经营；规范企业
一般工业固废利用
处置。

由省生态环境厅指导朝阳市生态环境
局强化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

阶段性办
结

无

kylin
kylin:
X3LN202606080102朝阳转省直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已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2
X3LN202
6060801
01

1.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新
地村、山嘴村上百家私
人违建企业，非法采砂
、堆放建筑垃圾、破坏
农田。
2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新
地村、山嘴村40余万吨
污泥堆放，污染水体。
3.朝阳县七道岭镇大马
厂村存在违规建酒厂、
建房，破坏土地和林地
现象，酒厂污水直排大
马场水库，有异味。
4.亚琦项目烂尾楼工程
存在侵占土地和砍伐树
木现象。

朝阳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问题一由七道泉子镇政府主办，朝阳市自然资源局龙城分局、龙
城区水利局协办。经查：
1.经朝阳市自然资源局龙城分局对比土地图斑，新地村和山嘴村
现有企业用地均为建设用地，未发现违规建设情况，未发现破坏
农田的情况。
2.经龙城区水利局核实，近十年新地村和山嘴村河道内以及周边
未发现非法采砂情况。
3.经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政府排查核实，新地村和山嘴村未发现堆
放建筑垃圾情况。

问题二由朝阳市综合执法局主办。经查：
1.该污泥堆约36.5万吨污泥已于2022年3月12日全部由朝阳市
综合执法局组织清运至朝阳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场单独分区
贮存填埋）。
2.污泥清运完成后，朝阳市综合执法局于2022年10月组织第三
方检测公司开展监测，并出具了《朝阳市新地村、山咀村污泥堆
存场场地环境风险管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结
果显示场地周边地下水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场地
内地下水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Ⅳ类标准，场地周边无地表明
流，未发现水体污染现象。
问题三由朝阳县自然资源局、林草局、水务局、朝阳市生态环境
朝阳县分局主办，七道岭镇政府协办。经查：
1.该酒厂在2014年至2016年建厂期间，因非法占用集体土地，
被四次行政处罚，共计罚款276万元（已缴纳）。
2.该酒厂2015年7月在建设过程中破坏林地，被依法处罚6000
元（已缴纳），植被已恢复。2026年5月14日，经比对卫星遥感

影像并现场核查，原恢复地块苗木成活率98%，未发现新增占用
林地行为。
3.该酒厂于2020年取得环评手续，建有污水处理设施。自2024
年1月起停产至今，车间没有生产痕迹，未发现污水直排大马场
水库现象，无异味。
问题四由龙泉街道主办，朝阳市自然资源局龙城分局、龙城区住
建局协办。经查：
1.经龙城区住建局核查，亚琦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中国朝阳市亚
琦物流商贸城项目未被纳入烂尾、缓建项目名录。
2.该项目用地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复和辽宁省林草局批准，不
存在非法侵占土地和砍伐林木情况。

部分属
实

企业依法依规生产
经营。

1.朝阳市自然资源局龙城分局和有关
乡镇政府强化对土地巡查工作，严禁
非法占地现象发生。龙城区水利局和
有关乡镇政府加强河道管理，严防非
法采砂行为。龙城区各乡镇政府加强
巡查，杜绝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现象，
如发现及时组织清运至朝阳市建筑垃
圾综合利用中心。
2.朝阳市综合执法局加强污泥监管，
严格污泥产生、转运、处置台账记
录，确保污泥合规处置。
3.朝阳县林草局、朝阳市生态环境局
朝阳县分局、朝阳县七道岭镇政府加
强对七道岭镇大马厂村酒厂的巡查监
管，确保企业合法经营。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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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3LN202
6060800
14

朝阳市建平县东环岛晚
间有文娱活动，产生噪
音。

朝阳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建平县叶柏寿街道主办，建平县公安局协办。经
查：
建平县东环岛文化活动广场有高跷队、秧歌队、广场
舞队等群众业余活动队伍。活动时间为每日19时30
分至21时00分，过程中存在音乐播放及乐器演奏产
生噪声。

属实
规范管理，特殊时
期停止文娱活动。

1.叶柏寿街道办事处要求各活动队降
低音响音量，活动不能超过21时
00分，特殊时期（如学生考试）全天
不许演出。
2.建平县公安局对文娱活动噪声严重
扰民情形进行劝阻、调解和处理，对
于拒不配合、调解无果的，依法依规
进行处理，保障社会秩序。

已办结 无


